
 

 

关于申报 2014 年度山东省高等学校 
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项目和 

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国际合作培养计划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14 年度山东省高等学校青年骨

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项目和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国际合作培养

计划申报工作的通知》（鲁教人处函（2014）5 号）安排，现将

2014 年度“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项目”和“优秀中青年骨干

教师国际合作培养计划”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选派条件 

（一）申请国内访问学者项目的教师应具备以下条件： 

1、在学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 3 年及以上，具备较高的思想

政治素质，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2、具备较高的科研水平，被确定为学校的专业带头人培养

对象或青年骨干教师。 

3、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年龄不超过 45周岁；或取得硕

士及以上学位，年龄不超过 40周岁。 

已接受过本项目资助的青年教师不得重复申请本项目资助。 

（二）申请国际合作培养计划的教师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热爱祖国，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较强的业务能力，在

工作中表现突出，具有学成回国为学校发展服务的事业心和责任

感。 

2、在教学科研岗位工作满 5 年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

员，或工作年满 3年且具有博士学位人员，专业理论扎实，有较



 

 

高的学术水平和较大的发展潜力。 

3、能够比较熟练地运用外语进行交流与合作研究，通过

PETS-5或 BFT高级考试。 

4、身心健康且年龄不超过 45周岁。 

近 5年已获得过国家或省公派出国留学经费资助的人员，以

及正在境外学习的人员，不在本计划资助范围内。 

“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项目”和“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

国际合作培养计划”项目选派对象必须是列入学校重点培养计划

的学术带头人后备力量或青年骨干教师。 

二、资助名额和经费 

（一）“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项目” 

全省资助人员 400名左右，访学时间为一年，每人资助 1.5

万元。 

（二）“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国际合作培养计划” 

全省资助人员 150名左右，访学时间为半年，每人资助 5万

元。 

三、推荐名额 

各学院两个项目限推荐人选 1人。 

四、支持高校泰山学者接收优秀青年教师进行访学研修 

省教育厅将从“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项目”和“优秀中

青年骨干教师国际合作培养计划”中单列部分计划，优先支持我

省高校泰山学者接收访问学者到“泰山学者工作室”进行研修。选

派人员的访学研修以协助泰山学者开展科研工作为主。 



 

 

1、受聘我省高校全职工作的泰山学者在聘期内每人每年可

接收 1至 2名访问学者。省内高校同专业领域的青年教师均可申

报。访学期限和经费资助按照国内访学规定执行。 

2、受聘我省高校兼职工作的泰山学者在聘期内每人每年可

接收 1至 2名访问学者到其全职工作的海外高校或国内高校和科

研院所进行研修。申报人选为该泰山学者兼职工作高校的青年教

师，不接受其他高校教师申报。访学期限和经费资助分别按照国

际访学或国内访学规定执行。 

3、泰山学者接收访问学者的遴选程序是：申报人员须先填

写相应申请表和《泰山学者接收访问学者征询意见表》，征询泰

山学者本人意见；由泰山学者综合所有申报人员情况，确定不超

过 2名拟接收人选，并在《泰山学者接收访问学者征询意见表》

中填写拟同意接收意见；省教育厅在组织专家评审时将根据每位

泰山学者的意见，结合学校、学科布局等因素，从泰山学者拟同

意接收人选中最终确定 1至 2人。 

五、工作要求 

1、各学院要按照申报工作要求，组织本院符合条件的教师

申报相应资助项目。积极支持“泰山学者工作室”建设，鼓励本院

教师申报泰山学者接收访学项目，并将此通知转告本院泰山学

者，协助其接收优秀青年教师访学研修。 

2、各学院要认真核审申报教师情况，已接受过“山东省高校

青年教师成长计划”资助的教师不得重复申请本项目，5年内获得

过国家或山东省公派出国留学经费资助人员及正在国外学习人

员，不得申请“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国际合作培养计划”。 



 

 

3、各学院要加强选派管理和考核。“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国

际合作培养计划”选派人员必须通过 PETS-5或 BFT高级等考试

和有国外大学邀请函。选派人员应按规定期限完成研修任务，期

满后按时回校工作，并向学校提交有关研修成绩证明、进修成果

等，介绍有关本专业的最新研究动态。选派人员公开发表与本资

助有关的论文、研究项目或科研成果等，应注明或说明“本研究

成果（或论文、论著等）得到山东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

访问学者项目(或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国际合作培养计划)经费资

助”字样。 

4、相关学院要加强项目（计划）实施绩效评估，填写《山

东省高等学校青年教师访问学者项目实施情况绩效表》，对受资

助人员教学水平、科研创新能力、素质提升等情况进行跟踪总结,

并附 1-2个典型案例。 

5、各学院请于 2014年 3月 7日前将申报材料纸质版《山东

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项目申请表》、《山东省

高等学校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国际合作培养计划申请表》、《山

东省高等学校青年教师访问学者项目推荐人选情况汇总表》、《泰

山学者接收访问学者征询意见表》、《山东省高等学校青年教师

访问学者项目实施情况绩效表》和典型案例报人事处师资科，同

时将电子版发至 rsc@sdau.edu.cn。 

（六）项目有关文件、信息和表格，可登陆山东教育人事管

理网站（http://www.sdjyrs.gov.cn/）查询和下载。  

附件：2011年、2012年应出访人员名单 

                               人事处 

2014年 2月 24日 



 

 

附件 

2011 年、2012 年应出访人员名单 
 

2011年度国内访问学者项目： 

宋付朋（资环学院）、冯海青（外语学院） 

2011年度国际合作培养计划项目： 

杨美丽（经管学院）、杨越超（资环学院）、庄淑霞（外语学院）、

傅文（外语学院）、康明江（动科学院） 

2012年度国内访问学者项目： 

殷焕顺（化学学院）、周波（生科学院）、张建刚（水土学院）、

吴承来（农学院）、成子强（动科学院）、董元杰（资环学院） 

2012年度国际合作培养计划项目： 

张丽（植保学院）、侯汉学（食科学院）、邱建华（动科学院）、

谷吉梅（外语学院）、姜世金（动科学院）、汪浩（化学学院）、

樊新忠（动科学院）、于开芹（资环学院） 


